


出口货物非危险品保函

致：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(Orient Overseas Container Line )   


关于：  船名（航次）：[插入船名 航次号]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订舱号：[插入订舱号]
货物品名：[插入货物英文品名和中文品名]
装货港：[插入装港名称]
目的港：[插入目的港名称]
货物描述：[插入货物组成，性状描述， 化学主要成分]
货物主要用途：[插入主要用途 ]
 上述货物系由我司[插入公司名]作为托运人出口至国外。
 我司特此声明并保证，上述货物为一般化工品，非易燃、非易爆、非腐蚀性、非有毒有害物质、非氧化剂、非麻醉品、非精神性药品、无放射性，亦非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，不属于《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》（IMDG Code）所列之危险品。

我司确认上述货物申报属实并同意如下：
1. 赔偿并承担贵司以及贵司雇员和代理因我司错报/瞒报/漏报货物所承担的一切责任和遭受的一切损失；
1. 若贵司或贵司雇员或代理因此被起诉，我司将随时提供足够的法律费用；
1. 若贵司船舶或财产因此被扣押或羁留或遭如此威胁，我司将提供所需的保释金或其它担保以解除或阻止前述扣押或羁留，并赔偿贵司由此所受一切损失、损害或费用；
1. 本保函项下的责任人应承担连带责任，而不以你们向任何保证人提起诉讼为条件，不论后者是否为本保函当事人或因本保函而需承担责任之人。
1. 本保函适用中国法律并接受有管辖权的中国海事法院管辖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托运人签字（公司盖章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货运代理人签字（公司盖章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    年    月    日 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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